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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对沈阳合金投资股份有限公司的关注函 

 

公司部关注函【2015】第 316 号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沈阳合金投资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： 

我部前期收到你公司第一大股东杨新红提交的举报材料，并向你

公司发出关注函（公司部关注函【2015】第 300 号），要求你公司、

相关股东及其他信息披露义务人就相关情况进行说明。近日，我部收

到杨新红提交的关注函回函，我部对回函内容表示关注。请你公司及

相关方就以下问题作出说明： 

1、关于合金投资董事会人员构成及公司是否存在控股股东、实

际控制人。 

（1）杨新红称，自 2015年 7月 27日始，合金投资的董事共九名，

其中非独立董事六名，独立董事三名；非独立董事中，赵景云、张瑜、

王晶晶、廖晓春、宋昊均为千和资本委派；三名独立董事中，两名由

千和资本推荐。千和资本已经控制了合金投资董事会九名成员中的七

名，其完全控制了合金投资董事会，取得了实际控制人地位。请合金

投资、千和资本说明上述情况是否属实。 

（2）杨新红称，其与千和资本、杨新红、辽机集团、招银叁号和

招银玖号等相关方签署了一系列的一致行动协议，包括但不限于《合

作协议》、《投资框架协议》和《备忘录》等，招银叁号和招银玖号在

收购和控制合金投资过程中实际为一致行动人，千和资本要求其将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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持有的合金投资 5260 万股股份质押给招银叁号且明确约定限制其股

东权利，千和资本实质取得了合金投资 13.659%股份的第一大股东的

股东权利……千和资本实际控制了合金投资的第一大股东和第二大

股东，成为了合金投资的实际控制人。 

根据《公司法》，股份公司的股东拥有表决权、选举权和被选举

权、查阅权、红利的分配权等权利，请杨新红依据其与千和资本等相

关方签署的相关协议的具体条款，说明其股东权利，特别是表决权受

到限制的情况。请杨新红说明其认为千和资本实质取得了合金投资

13.659%股份的第一大股东的股东权利的协议及事实依据。 

根据《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》第八十三条的规定，一致行动是

指投资者通过协议、其他安排，与其他投资者共同扩大其所能够支配

的一个上市公司股份表决权数量的行为或者事实。在合金投资 2015

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上，杨新红对所有议案投反对票，千和资本担

任普通合伙人的招银玖号对所有议案投赞成票。请杨新红分析并说明

其与千和资本是否共同扩大了双方所能够支配的合金投资股份表决

权数量，并说明判断依据。请杨新红进一步判断并说明其本人与千和

资本、招银玖号是否构成一致行动关系，并说明判断依据。 

请千和资本、招银叁号说明通过签署的一系列协议，杨新红相关

股东权利，特别是表决权，是否受到千和资本及招银叁号限制；千和

资本、招银叁号是否取得了杨新红所持合金投资 13.659%股份的第一

大股东的股东权利。请千和资本进一步判断并说明，千和资本及其担

任普通合伙人的招银叁号、招银玖号与杨新红之间是否存在一致行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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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系，并说明判断依据。 

2、关于股份代持。杨新红称，招银玖号 4月 20日披露的《简式

权益变动报告书》所称“招银叁号及相关方不存在委托杨新红女士代

持股份的情况”系虚假披露，招银叁号与杨新红之间已经构成了实质

性的代持关系。请千和资本及其控制的招银叁号判断并说明上述情况

是否属实。 

鉴于杨新红认定招银叁号与其之间已经构成了实质性的代持关

系，请杨新红判断并说明其所持股份对应的各项权利应当由其本人还

是由招银叁号享有，并说明法律依据。 

3、关于前期信息披露情况。杨新红称，2015 年 4 月 20 日披露

的《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》系千和资本控制合金投资董事会准备和起

草的，报告书以其名义发布，未经其审阅和同意。报告书中关于“上

市公司无实际控制人”的表述系虚假披露，其再次明确其对该等披露

并未同意也不知情，相关披露责任应由千和资本及其相关方承担。 

请合资投资和千和资本说明上述情况是否属实，如《详式权益变

动报告书》存在需要补充、更正之处，合金投资和千和资本是否应当

承担信息披露违规责任。 

根据《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》第十六条和第十七条，投资者及

其一致行动人为上市公司第一大股东或者实际控制人的，其拥有权益

的股份达到或者超过上市公司已发行股份的 5%，但未达到 20%的，应

当编制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，披露资金来源等内容。杨新红回函称，

《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》由上市公司董事会准备和起草，未经其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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阅和同意。请杨新红说明其是否履行了《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》规

定的信息披露义务，是否涉及信息披露违规。 

经查看，我部发现，公司提交的《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》信息披

露申请中，包含一份完整的 PDF版本报告书，报告书最后一页有署名

为“杨新红”的签字。此外，一并提交的 PDF版本《非一致行动人相

关说明及承诺》也有署名为“杨新红”的签字。请杨新红说明上述签

字是否为其本人签署，如是，请说明其是否应当对《详式权益变动报

告书》及《非一致行动人相关说明及承诺》内容的真实、准确、完整

性承担责任。 

另外，《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》及相关公告于 2015年 4月 20日

披露，请杨新红说明自 4月 20日至 7月下旬向本所举报期间，其是

否及时采取了相关措施拟对《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》及相关公告的内

容予以补充、更正以切实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并维护投资者知情人，如

是，请详细说明，并提供书面证据。 

4、关于董事会、股东大会召集召开程序、审议事项、决议内容

等的合法合规性。 

（1）关于合金投资 2015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。请杨新红明确

说明其是否在该次股东大会召开前提出正式提案并提交该次股东大

会的召集人合金投资董事会，如有，请说明提案的具体内容和送达时

间，并提供书面凭证。 

（2）关于合金投资董事会第九届七次会议。杨新红称，2015年 6

月 9日，其委托律师向千和资本、招银叁号等发出律师函说明其对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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事会议案的反对意见，其还将律师函发送至董事会秘书马立军的邮箱

和微信，以及合金投资官方邮箱。在其明确发函予以强烈反对后，千

和资本控制的合金投资董事会依然强行通过此次会议，在对外公告中

并未提及其反对意见，却谎称：“董事杨新红女士因个人原因，未参

加本次董事会议。会议的召开符合《公司法》和《公司章程》的有关

规定，合法有效”。请合金投资说明上述情况是否属实，说明第九届

其次董事会会议决议公告是否存在需补充、更正之处。 

上述问题的书面答复请与对我部前期发出的关注函（公司部关注

函【2015】第 300 号）答复一并回复。同时，提醒你公司及全体董

事严格遵守《证券法》、《公司法》等法规及《上市规则》的规定，及

时、真实、准确、完整地履行信息披露义务。 

    特此函告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

公司管理部  

2015 年 8 月 9 日 

 

 

 

 


